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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深圳市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_tzgg/201907/8cd86c99a4874544bd728fca07e5
c4ee.s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关于经营所得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公告 2019 年第 3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及其实施细则以及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深圳市经营所得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

题公告如下： 

一、经营所得核定征收纳税人范围 

经营所得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于深圳市范围内核定征收“经营所得”项目应纳个

人所得税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和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以及虽未取得经营

证照，但办理了临时税务登记证、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持续生产经营的个人纳税人（以下均简

称纳税人）。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及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明确的特殊行业、特殊类型的纳税人，原则

上不得采取定期定额、事先核定应税所得率等方式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核定征收方式 

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方式包括定期定额征收、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定率征收。 

（一）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计算 

1．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所得税额 ＝ 收入总额×核定征收率 

收入总额为不含增值税收入额。 

2．核定征收率的标准按《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率表》（见附件 1）执行。 

（二）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方式的计算 

1．实行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方式的，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所得税额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应税所得率 

或＝成本费用支出额/（1－应税所得率）×应税所得率 

收入总额为不含增值税收入额。 

其中涉及合伙企业的，应当再按照分配比例，确定各个个人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 

2．应税所得率的标准按《个人所得税核定应税所得率表》（见附件 2）执行。 

3．经营多业的，无论其经营项目是否单独核算，均应当根据其主营业务确定适用的应税

所得率。 

（三）定率征收方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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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行定率征收方式的，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所得税额 ＝ 收入总额×核定征收率 

收入总额为不含增值税收入额。 

2．核定征收率的标准按 0．8％执行。 

三、按照税务机关核定征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采取偷税手段隐瞒收入额或者不进

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个人所得税进入税务检查程序的，税务机关对采取定期定额征

收的纳税人依照附件 1 规定的征收率计算其应纳税额，对采取其他征收方式的纳税人依据附件

2 规定的应税所得率计算其应纳税额，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四、本公告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凡以前规定与本公告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规定

执行。按照原有规定多缴纳税款的，可依法申请办理退抵税。《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人所

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6 年第 2 号）同时废止。 

 

附件：1．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率表（按月） 

2．个人所得税核定应税所得率表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2019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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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率表（按月）  

序号 月度经营收入 征收率（%） 

1 10 万元（含）以下的 0 

2 10 万元以上至 30 万元（含）以下的 0.8 

3 30 万元以上的 1 

注：按季申报的纳税人按照月度征收率表换算为季度征收率表 

 

 

 

附件 2 

 

个人所得税核定应税所得率表 

行  业 应税所得率(%) 

A 农、林、牧、渔业；B 采矿业；C 制造业；D 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E 建筑业；F 批发和零售业；G 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H 住宿和餐饮业；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J 金融业；K 房地产业；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P 教育；Q 卫生和社会工作；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90 娱乐业除外）；S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T 国际组织 

5 

90 娱乐业 20 

 


